西安市鄠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一、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职责
1.编制和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新闻宣传实施方案，根据各自职责分别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宣传报道、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和舆情管控等工作。
2.督导、协调广播电视台、报社及重点门户网站做好预警、响应等信息的发布工作。
3.督导、协调各类区级媒体、自媒体开展健康防护、公民和企业自愿减排措施的宣传工作。
4.配合区生态环境部门做好重污染天气期间舆情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等工作，确保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舆情，及时做好舆情引导、媒体和公众应对工作，化解、消除舆论不良影响。
5.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各镇街、景区管理局、园区管委会职责
1.全面负责本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组织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降低人为活动对本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2.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3.督导本辖区涉气企业编制重污染天气“一厂一策”操作方案并在区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按方案做好减排措施落实。
4.开展本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宣传，引导公众积极参与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5.充分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理清乡村道路、非经营性堆场等扬尘问题以及焚烧问题管控处置思路，加强网格化管理工作措施，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确保问题发现及时、处置妥当。
6.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区发改委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组织电力行业涉气企业配合区生态环境部门编制重污染天气“一厂一策”操作方案；并督导电力行业涉气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3.协调应急状态下的能源保障工作，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协调，加大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供应。
4.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区教科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组织全区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同等学历学校落实重污染天气期间停止户外活动、弹性停课等措施。
3.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五、区投资工信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组织除电力企业、燃煤锅炉企业、供热企业外的涉气工业企业配合区生态环境部门编制重污染天气“一厂一策”操作方案，会同区生态环境部门督导除电力企业、燃煤锅炉企业、供热企业外的涉气工业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
3.督导定点煤炭交易市场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4.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六、区公安分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制定并落实重污染天气期间机动车管控措施，加大对冒黑烟和高排放车辆的管控力度。
3.加强“高峰”时段交通疏导，减少车辆怠速时间，并围绕高污染车辆的禁行工作，联合周边区县开展区域联动，真正实现对车辆尾气污染的有效管控。
4.组织落实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及户外大型活动应急管控措施。
5.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七、区财政局职责
1.加大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资金支持，将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建设，以及设备维护、监督检查、应急物资储备等列入预算。
2.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八、区资源规划分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督导露天矿山、砖瓦窑、砂石场落实重污染天气期间的应急响应措施。
3.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九、区生态环境分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及工业污染源的排放监管及重污染天气成因及预测、预报有关内容的宣传工作。
3.会同区气象局等有关单位强化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能力，开展重污染天气会商研判；依托会商机制定期分析未来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并将会商结论上报区指挥部办公室，为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提出建议。
4.开展污染源解析和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
5.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导涉气企业编制“一厂一策”操作方案。
6.督导燃煤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使用单位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7.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执法检查力度。
8.对全区涉土类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管控，非报备车辆不能运行、不得上路行驶。
9.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区住建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督导所属供热企业、全区各类建设（包括市政工程）工地、两类企业（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及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3.督导各物业小区落实清洁行动。
4.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一、区城管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组织供热企业配合区生态环境部门编制重污染天气“一厂一策”操作方案，并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督导落实减排措施。
3.督导城区道路、出土工地、拆迁工地、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等落实应急响应措施；督导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减排措施。
4.加大对未安装密闭装置易产生遗撒的煤炭、渣土、砂石料等运输车辆的管控工作。
5.做好秸秆、垃圾、树叶、杂物露天焚烧及燃放烟花爆竹管控工作。
6.督导全区餐饮单位落实大气污染物减排措施。
7.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二、区交通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引导公众绿色出行。
3.督导所属保洁道路、施工工地及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4.负责组织汽修行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
5.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三、区水务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督导全区水利工程设施建设、维修和养护工地及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3.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四、区农业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3.负责监管农业养殖、种植等过程中肥料和散煤的使用，督导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4.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五、区市场监管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加强洁净煤经营单位检查力度，加大定点煤炭经营网点煤质抽检工作力度。
3.协助区城管局督导餐饮服务单位落实大气污染物减排措施。
5.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六、区卫生健康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组织医疗救治，及时监测、处置重污染天气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开展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疾病预防知识宣传，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呼吸道等大气污染相关疾病24小时急（门）诊的监管工作。
4.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七、区应急管理局
1.负责全区应急管理系统重污染天气的应对与处置工作，协助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与处置工作。
2.指导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
3.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八、区文化旅游局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在旅游景点和游客集散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信息传播工作。
3.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九、区气象局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负责气象条件监测、分析、预报，会同区生态环境分局强化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能力建设，完善会商机制，开展重污染天气会商研判。
3.按照区指挥部办公室要求，提供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相关气象条件数据，并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4.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十、区司法局职责
1.审核区政府应对重污染天气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十一、区城棚改中心职责
1.编制和完善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
2.督导全区城棚改项目施工工地及所属非道路移动机械落实应急响应措施。
3.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十二、区纪委监委、区政府督查室职责
1.按照区指挥部办公室要求，对各项应急预警、响应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人员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2.完成区指挥部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